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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LC10-2023-0004 

 

 

 

 
 

 

舟民福〔2023〕5 号 

 

  

 

 

 

各县（区）民政局、财政局，新城、普朱管委会社发局、财政局： 

现将《舟山市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津贴补助及竞赛奖励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舟山市民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舟山市财政局 

2023 年 6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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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提高养老护理员待遇水平，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

“年轻化、专业化、职业化”建设，根据《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快康养体系建设推进养老服

务发展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浙委办发〔2020〕63 号）《舟山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建设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》（舟

政办发〔2023〕31 号）和《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舟

山市养老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舟政办发

〔2023〕36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养老护理员是指在全市民政系统依法

登记和备案的养老机构（不含居家养老服务机构）内专职从事养

老护理的人员（行政、事业编制人员、管理人员除外）。 

第三条 享受特殊岗位津贴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入职的养老机构须运营 1 年（含）以上； 

（二）正式入职养老机构从事养老护理工作 3 个月（含）以

上（含试用期）； 

（三）当月出勤 20 日（含）以上； 

（四）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职业技能资格证

书）； 

（五）申请补助发放区间所对应的年度未发生违反社会公德

及职业操守的不良行为。 

第四条  补助标准和经费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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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津贴设五级/初级工、四级/中级工、三

级/高级工、二级/技师、一级/高级技师五个等级，分别给予每人

每月 300 元、400 元、500 元、800 元、1200 元的特殊岗位津贴，

由同级财政全额予以保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五条  补助程序 

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津贴由各养老机构按月发放。养老护理

员特殊岗位津贴每年度申请一次，由养老机构向各县（区）民政

局、管委会社发局提出，由各县（区）民政局、管委会社发局审

核确定后发放。养老机构申请须提供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养老护理员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（劳务协议）

或劳务派遣协议复印件； 

（二）养老护理员所在单位工作鉴定证明； 

（三）养老护理员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四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职业技能资格证书）

复印件； 

（五）养老护理员月度考勤记录（以“浙里康养”系统考勤

打卡记录为依据）； 

（六）《养老机构信用承诺书》《舟山市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

津贴补助申请表》《舟山市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津贴申报名册》。 

第六条  新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自入职养

老机构满 3 个月（含试用期）的次月起享受特殊岗位津贴。 

第七条  养老护理员参加省级及以上养老护理员项目技能

竞赛的，对获得第一名的个人或团体给予 8 万元奖金，获得第二

名的个人或团体给予 5 万元奖金，获得第三名的个人或团体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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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万元奖金。相关奖金由市级财政全额予以保障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 

附件：1.养老机构信用承诺书 

2.舟山市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津贴补助申请表 

3.舟山市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津贴申报名册 

4.舟山市养老护理员竞赛奖励申请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舟山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6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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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依据《舟山市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津贴补助及竞赛奖励办法》

的规定，本机构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提交的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

津贴补助资金申报材料，均真实准确，符合政策规定要求。如有弄

虚作假或冒领、多领津贴行为的，本机构愿全额退回冒领、多领津

贴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
养老机构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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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申请时间：  年  月  日 

申请单位 

（盖章） 
 

单位地址  

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养老护理员人数  

一级/高级技师  

二级/技师  

三级/高级  

四级/中级  

五级/初级  

设立许可证编号  

申请金额  

县（区、管委会） 

民政部门意见 
（公   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

- 7 - 

附件 3 

 

养老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
工作 

岗位 

劳动合同 

[劳务（派遣） 

协议]起止年月 

职业技证书 

编号 

职业技

能证书

等级 

补贴标准 

（元/人/

月） 

补贴发放区间 

（年月） 

补助

月数 

合计发放 

金额 

（元） 

1 XXX 

3309XXXXXXXXXX

0425 

护理员 2023.1-2023.12 

SXXXXXX

XX 

五级 300 2023.1-2023.12 12 36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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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申请时间：  年  月  日 

姓名  性别  文化程度  

照片 

（一寸） 

竞赛名称

及成绩 
 奖励金额  

颁发单位  

身份证号  手机号码  

所在单位

意见 

 

 

 

 

（公  章） 

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县（区、管

委会）民政

部门意见 

 
 

 

 

（公  章） 

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市民政局 

意见 

 

 

 

（公  章） 

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备注 附：身份证、奖状（或获奖文件）复印件 

 


